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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影响分析 

金融部 | 王小钰  2026 年 6月 22 日 

摘要：2017 年，财政部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金融工具》修订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或“新

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计量与减值计提方式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保险公司作为金融资产

占比超过 80%的负债驱动型机构，其资产配置策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基于新准则的核

心变化，结合上市保险公司的实际财务数据，分析了新准则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变化 

一是金融资产分类发生变化。原准则按照持有目的将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贷款及应收款项和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新金融

工具准则下，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新准则推动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增加资产价值波动性。对于债务工具，例如债券、存款、

有限股等具有明显现金流特征的资产，使用新准则后分类不会发生过大变化；但对于应收账款

类资产，需要通过现金流和业务测试分类。通过合同现金流测试的，根据业务模式可分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未划分为上

述两类的，可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无法通过合同现金流测

试的，直接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权益工具，公允价

值变动通常计入当期损益，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除外。对于将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后续计量不可将其公允价值变动结转至当

期损益。更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利润表，导致净利润对资本市场波动的敏感性

显著提高。 

二是金融资产减值方面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取代“已发生损失模型”。权益工具无

需计提减值，债务工具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减值，减值准备的计提不以减值的实际发生

为前提，而是以未来可能得违约事件造成的期望值来计量当前资产负债表日应当确认的减值准

备。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保险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2 / 4 

一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大幅增加。原准则中，大部分金融资产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计

量，且对于层层嵌套的金融资产，由于原准则中没有穿透机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新准则下

保险公司将大部分债权类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由摊余成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股权类资产则多归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虽未改变账面价值计量基础，但公允价值变动直接影响当期利润。如

图 1所示，在切换新准则后，A公司 FVOCI 和 FVTPL 合计占比由 52.75%上升至 99.84%；B 公司

FVOCI 和 FVTPL 合计占比由 44.86%上升至 95.90%；C 公司 FVOCI 和 FVTPL 合计占比由 51.66%

上升至 70.06%。 

 

图 1 三大上市保险公司新旧准则切换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差异（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二是保险公司利润波动幅度变大。原准则下，保险公司为平滑利润在盈利较好的年份把金

融资产计入可出售金融资产，该科目的损益都是计入其他的综合收益，不会影响当期利润，从

而可以实现利润的转移。新准则下，大部分权益类资产被强制要求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保险公司通过资产分类实现平滑利润的功能丧失了，受资本市场

波动影响，保险公司利润将发生较大变动。 

 

图 2 六大寿险公司新旧准则切换当年净利润情况对比（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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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资产减值准备增大，系统改造成本上升。原准则是实际发生损失之后进行计提；新准

则采用的是预期信用损失模式，即便是采用摊余成本法计量的金融资产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

行资产减值计提，未来如果没有发生资产减值的情况可重新转回。新的金融工具准则的信用风

险分为三个阶段，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减值计提的比例将大幅的增加。 

在预期减值模型中，未来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概率评估时需要结合资产类型、过去历史经

验、其他类别减值的比较等，需要建立一套“数据-模型-治理”的一体化信用评价体系，人员

配置、模型校验、动态评估等方面均需一定的适配和调整，无疑增加了系统改造成本。 

三、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影响 

一是优化资产配置策略，平滑利润波动。债务工具投资方面，由于使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低评级信用债的减值准备规模显著增加，因此保险公司倾向于加大对高评级信用债的配置力度。

同时，受新准则影响，保险公司对未通过合同现金流测试的银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配置更

加审慎。权益工具投资方面，新准则下，股票投资对利润表的冲击最为显著。为平滑利润波动，

保险公司逐步增配高股息、低波动的大盘蓝筹股，并通过 OCI 选择权，使公允价值波动留在其

他综合收益中，仅将股息计入当期利润，以此避免股价波动对当期利润影响。其他资产方面，

由于私募股权的估值波动性相比股票更低、受市场影响相对较小，私募股权的投资力度有望增

加。 

二是强化资产负债联动管理，防范久期错配风险。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保险合同准则同步

实施后，负债端采用即期市场利率计量负债价值，资产端与负债端对利率波动的反应方向一致，

公允价值计量使得财务报表对市场环境的敏感度显著提升。我国寿险行业普遍存在“长债短投”

的久期缺口问题，保险公司应加大超长期利率债、基础设施债权计划等长期资产的配置，延长

资产端久期，同时优化产品结构，适度发展保障型、短期型产品，降低对长期储蓄型产品的依

赖，缩短负债端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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